


关于提升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规划品质要求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低碳住区目标，提高城市空间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在既有相关规划品质要求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现就进一步提升新建商品住宅规划品质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在既有规划条件已约定相关规划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有关管控内容，提升住宅设计和建设品质。除严格执行国家、省技术标准、规范及我市已出台有关绿色建筑等技术要求外，还须执行本通知相关要求；各区、板块已制定区域标准的，应一并执行。进一步从源头上提高住宅规划设计品质，助推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二、公共空间
居住区内应打造优良的小区公共空间。物业管理用房、垃圾分类收集点、变配电间和开闭所等配套设施应与小区公共建筑统筹布置，避免零星布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应征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小区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的审查意见。
三、建筑单体
（一）建筑平面
1．住宅建筑平面设计应尽量规整平齐，避免深凹槽；
2．地下层入户门厅应与首层入户门厅采用同等设计及装修标准；
3．地下车库地坪面层应采用混凝土固化剂、金刚砂等新型建筑材料，不得采用低品质水泥砂浆面层；
4．地下车库顶板覆土深度不得小于1.5米。
（二）建筑立面
1．立面设计应注重天际线形象和第五立面处理，屋顶设备及附属设施应规整有序；
2．建筑外立面材料应使用耐脏、耐老化、易清洗的高品质板材，鼓励使用石材、铝板、一体化板材等板材幕墙体系，鼓励使用经绿色认证的绿色建材，不得使用低品质涂料和面砖等材料；
3．空调室外机及其他附属设施不得裸露无序设置，并结合建筑立面一体化考虑隐蔽设计，大型集中空调室外机宜设置于服务阳台并应设置分隔设施； 
4．紧邻高速公路、快速路、地上轨道交通线和城市主干道的住宅应具有满足声环境要求的技术措施，当卧室、起居室（厅）布置在噪声源一侧时，外窗应采取三玻两腔等隔音降噪措施；
5．住宅建筑应结合建筑立面设计统一设计建设封闭阳台，封闭阳台外不得设置晾晒设施。生活阳台最小进深应不小于1.5米，最大进深应不大于2.4米。
（三）停车设施
1．居住区原则上应采用人车分流的交通组织形式，住宅建筑除访客车位和特殊车位外一般不得设置地面机动车停车泊位；
2．居住区入口处有条件的应设置出租车停靠泊位和共享单车停放区域；
3．设有地下机动车库的各单元电梯，均应通达至每层地下机动车库；
4．非机动车库一般应布置于本栋地下室，地下非机动车库车辆出入口与住宅单元入口的距离不应大于100米，非机动车库踏步式出入口推车斜坡的坡度不宜大于20%并做好防滑措施处理；
5．鼓励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场所，该场所应当独立设置，并与高层民用建筑保持安全距离；该场所应纳入小区总平面方案同步报审，其设计标准应与小区住宅相协调，体现高品质；无围护结构的存放场所不计容积率，计入建筑密度；如确需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应当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
四、BIM技术
主城四区及江北新区核心区内新建商品住宅项目报审须运用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BIM智能审查系统进行BIM规划报建、施工图报审和竣工验收管理。
[bookmark: _GoBack]本文印发之日后新出具规划条件的商品住宅项目均应执行本通知。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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